R iR EOR P ES ST AT N
114 & 22753 513115

TN
\W

LR FIRE A S S5 L ﬁi:')'fr (114 # B ¥ % 3291

fﬁ%>’¢”““ﬁ%$%ﬁﬁwt T TS BSETRIE
fﬁ%’“&%*i&zbig,xhgp

E%%:hﬁ vwé%?Z&LAEf’% PSP

¥
\

T OOPZ A Rtk o A RIS
ekl TAARRFRT RGP (BHEH
3
~ F

_ ‘ﬂ‘%zg%i 5}3;}%\,3?20%1 ‘”'Uo\ JK/T\ I’g‘\w\?}j
l‘E":F, 4 jGEJ ~ r L iz r,(l.—-g:‘::cr']%_J -LJ}'F'TJ ~ Py
/{ii f—'&'rféxj a[»;]—/-‘l—i‘ﬂljj%-lj ;%;3:1!7%»%&'43\ A ~ Z‘;Etd- 2] OO A
Bz f6 oy b 3851 don i ARiRd 2 se il .
‘?‘/‘\giiﬁﬂ':”
() Z i R PRIEAN H pREz mE o B
A R %212 2 R P
4~ PRF
R

-x_\

A
o
b
&
.4)
N
=
14
No &

oz

and
\y

W

)

et g THYEE W
BF 0% RIpREHEEET -

H R~ A BHFSA L1 172
ER S FPFHTI085 ~TlE R & ¢

bl N
/4

P

~ oW o &

W

Sh
i
o R Tw&

]

N P PESS e
e B R E >

7
—I

o
;"1‘\
e
(w,

>~

iy

:_\‘\

=



B22E 0 SFIBRRP > GBEFE PR L RN

Erar s 2 OOt s » BE2i2 %339 F24 51 852 #2
S A R B R s RE 5216 0F o~ %212 2 A
BREHAC TR (L FFE) ~ FiE 5216 05~ %210 F2 (7
RGP FR (FH2ER) > 2EKEPHZF19FEF] A
2R o

>

B E
PR
J.? 712 l%

EEL

o

@ﬁ%ﬁuwﬁﬁr
Rt B

A~

v

v

2 =X
”

poi

*
A

4 B

M

JEl == ¢y
fﬁ \34%'7?-‘

e (B3
A AL T 5
laigﬁfi‘fé‘\’
’ ,J L-—P\‘:"‘

¥ o3¢ #r

—_—

e \\\

3’0
B

///

‘é‘ 7_ = A
(/\)ﬁif%t ik &
- & T o

///

= B2 MEEE

7
YR IS

N
(T I
LT N A

)

oy
%'\?

(w

|

=
PR

P ) -\
M
Ny

N O o -
dry

iy

Ty
3

N

s TaEeh 2 24t Ea
LEMREEELAE B LR R
mﬁf&% Bijseér - 23
- 228 Z25 NEETHE R P AL
%ﬁw—ﬁé’.y £
S AR LERZ PN R S i 2
@%’aaﬁ%%“mmgawww.u%
,.,f/}, iafﬂbﬁ}\
SN L DA &
E 1105 & B4 22T $ 66541 g
Al b E B s TR G YL AR
‘%%gfﬁ’éﬂ’ﬂﬁ%46001#ﬁ
T F TR R A 0 FI R AR
il £ - 75
?@&%gr’)@wﬂw§$5m%%iu
rd b 4B P4 Bt EET o
B2 ﬂ\’%ﬁ‘ilal—
Y i&—tlg\mﬁja o2

4
\'—"\

Bz

B

/ 1

)] 1/2‘ l—‘

g cmﬂ
A

=2
:%’—l—]

7~

L

13:

.
f\""

gm
)

\-\, \ 7 —
? E 7'? 7 F" P\F'
7 L

j
% PR
4
=)

)

tu_.

B -3 & ‘3?

e

<

N

-n\'y

2El ==

24 N
]4 F\} ’ I,Jéz‘, ,‘}\

—\

= /p

v
e

3

1
+
7 7

\:s 11'\

[o]

Hoore

%J&%,gﬁ;ﬁ



c RSl IR U A S AR
ap (B3 2m108 # R 54 ‘%4405 440852 74
2T L) c AZHMANUE AR U EBFEE o &
ABEAER23ESI BRT RBRELR T JEE L e
—Eg R GHEYIRE PE Y 2 S kf PUIR A T
R o R P ERP o d MR RIE S
| pF— f?m’”\?m\ﬁ‘“ﬁf“ﬁ AEd o
WHZEBEFIOR R EF P A
3o B o7i® oo g 7’“&’/3351'{ B oy f—*
< B % ATE T B2 %L s /)Mf
UNE RS b B sesh® 2 4 ﬂ~i%9§“%,
J{)"j—ﬁ AR H ;E% Bawd B Pffjﬁ & B EN L
EEFFARFARFHBIF AT LA HFFF 55T 24
MATHE > "2 P EHE > RHLUTETREERMP > b
rAREHER SR FEIFH TR 2T E o BT 4
H g
B

‘ﬂ ™ \—3
T,
\\'l'\\
S
&K
"] g
\;‘_::
N
he
S~

ﬁ%%F%%m7é@’y%ﬁ%
AR AT RPZER LS s B lerd 2 B2 s s
2N

FRBA AR R N RBER L p 9 L I F
A RS RALF AT R PR R LR
;’fﬁ“x% SERLA1  ARHIEFEFLE REER

"vmf

Z_ 7}%,\_, /\j}’ﬁ ’ II}’}L@J‘Z’K"’ E] ﬁ@’]g “:
AR ESS (Bd RHARE D HY - 2

R EM ) ~ PR FPER T 2 T~
\ s



ApIEE PR ALLFE AR LIRFE- 2R £
- R N L & e I

=N ORI

ez TAAREHEFRFF L2 (EHER) 1 K2 4
ek TAARBRFTRORGT 2P MaS |1 T3
1 % GEBEZ P AZEFENY 2245 > f ORI
THFEG FASIER] 2 RT > ARBEIFR T L AL

sy
T e I AR R T AARRERFREG T

-

AP EBE YR TRARERFRS A, T
R, ge b e MR i Wit 4373 2
P A ] o

s

\

=)

2 74 aﬁ’ﬁéﬁmﬁéﬁﬁiﬁﬁéﬁﬂ%ﬁﬁiﬁﬁ
2

’ ZEFL%’ & '/'}/.J}_ %é /74'5%‘ 7 ':H/é"‘ EY 5/',:;'{':) 1 IE‘ J'Ev L‘:f\f\-"p; ‘1(
R BEY 0 A E G E!

o~ RAEFTEE H2T3 E2Z] F .
%310 2.2 ~ %454 i (RAFHXHEHRP] > Tfie
BiziE2 ) » Zddei 2 o

T ~de R PRALA B et iEdz 2 pA=20p Mo AR
vt (fs &) o B R fd Formd ¥ o R R R B,
mie20p oA I d%%%i%,kﬁﬁgfsikmo

ARERFT P OOFAz2FF > B F IR 7 DR 7RI -

v =2 EN 23 114 = 9 ’ 17 2

TNEF R F 7 OKRLE

MEPLAEPERARR o

17 2

—

N%ﬁﬁéﬁ’&sﬁuFIOENTﬁﬁ'%
1 =~ ﬁoﬁm%7ﬁﬁ PAAFJIE A
Frh M- BAE A P EE ENT BRI HREATER S



P ERRAE $210 6
Bt R RMAFTNARAL A E RS & T
S

FFESNFFFEEIMOYRET st SR
3 ‘ EF AT ARAE LK R
| BT HRAA RS2 F AT HE

\_gq\
(w
q
Ty
ok
;?-.\\
TN
fis
i
q
e
o
i
e
N

P H339iEE s R A T AN - E o ] BT BT

I AI}__"_".’:PEZU7 o

S NRBRFERA ST I pEeRr A H ST B E
eSS EE R ID A

A i et AL LR S R

Kﬁ» 1%
EREIHRETREFREELFT

114& B 5 3 % 91525,
A 2 700 7 49% (x®00#0* 00F #)
Bz s OO%OO000% 00544

-]



B R £ A2 %— Hass © 200000000055
FRABATFIESHE SR ¢ g A B REKRAT W WHe
B :i -'? zZ Eﬁ%«l’ e oE /,3; ns ST

FPREEF
OO ARII3E12? 3p Az AN FEpEhledz R -
ﬁ%iﬁﬁwuwﬁﬁr&i%&J~r&$%ﬁJiﬁﬁ

7~

{ﬁ 4’1%%7 X7 /\mrzag\.u ’?Q"f/{{n— :L.FA’—,EL‘”‘#?“-%'

]vjt R0 Hv J.f###'lv}:f SEEo DA ARRERT RG]
o e ) L& 1 }'1%5‘ FEH L AR M 2T EE

e
(THAZEHER) > 20 ? FRT4% (TR)6F~5
OOF & A RivK F B = |
umrﬁrai%&J\rai s, A EFIABAP
S A E2 0 o AMBA M R RERB s TR GRER
TE N BERE B PPAWE S AR rﬂ—i"ﬁiﬁ»J #ﬂ

T o #-H @1? Mg = @Kﬂ:};\"g\m‘ ,\4 A E’jﬁZ‘-g? ﬁ a1

k~ \1‘(:’3_ ;)3‘;

wEE ‘°ri%W%$ﬁ%H}$WQ5J*~R§KﬁJ&
waw& FIEr A EL P REE B 1Tz

\

2 B~

Iﬁj’f%%@% 3—*5‘“113-&12”25 mEp s e (OO0
B VvEETAARE JAPPHRFTREESI= = > %2 O
Qh—ﬁ?%;ﬁ-’ iRdpon 2 113E127 5P 14PF 134 3% » o jL & &
7 OO0OFOOK0E0005 » 22X T AESER | }jpTFi'Jif“«ﬁf
Ear TR ARSHRTRGF LDF | LH2 17 5506

PO0O¢E w ’;«mlogfw 500 BAFT e
O2 254 7 OO 477 # %ﬁaiﬁﬂ$4%w
BB2 22 F oA B N

e OOBE G B > 4RI > 7 jEa L

S H gL OOWHEM D FAER R LIRS RIS 75
PRI AT 2 R

- EFEG R

P wh =T

I B3 7P OO &2 4 B kder PRITHER > L




(\ER)

f\i};#al;g:‘
‘ﬂ:_i B

S SRRV QR 3
g 2. 1L IERE B3 v/ S A

A O0k=10g~2 %

B ik om A 1

-
2 R3O0 @Y 2 R34 2 O0F #3Fk

AN

237 4 & W2 LINE

?&@J‘Q?ﬁjrﬁm@ﬁ’%ﬁ}@ﬁ‘
S IENNER T R e P A
516

F1m o
7%% @—7\;};‘]
B2

CRERCE S+
ER N S N
% 7 A,\;}yfﬁ, F;;:,_
B

IR

e

*%%@*ﬁ@ﬁjﬁﬁ

Bt o e A2 Ta—

4UJ#%%%%M%@&o
=~ RAEFEE S 2010E F IIE AR 03T o
R
18 e 2
O F A R 14 = 5
® % F
AL AP ERARE
¥ £ 3 H® 114 = 6
¥ = 7
DTN LS PERE
B HE %190
PR AEMIIRR ALY s AN LB

¥ 158 %2%‘&13 Ak

3

—_—

9
~ AR R 2160F ~ 210082 TR G fR
6if ~ %2122 712 B R
191 % 18 (S Bie B B 4k - L R
eFrfER HGRZMEFS P 5 7
REHRATZIRRAE TR B Y

g = % 4%
w B
-

7% I PEfg et

S —
77

B R AAEE I o k] REBE R A £ =

e Sl



o m ) ~ e
ge ﬂn Bl W,
J =0
ik o~ L e
- Lo _ hE
A g X N >
Al A7 U g
K - up e N
- M o =
(o)
— N
= ~ =, L W
! ~ R ot 4
N A /lMu T} -Hyiﬂr —_— ;V_E Nﬂlﬂual
j=-n} , , (0 o
= 2 Mo BT R
e e Il 4
D > |2 R | ~ n,zqm. "
2 | S S il
X w SN IRTEE 2
~ <0 row :
" w T
/ﬁ .\ \myinr &/nr - ! .ﬁ\
W o
- y S LY
- wr AR IR
= = = S S ST
J —
= /M&...mnl n\m\ WJ@./ l&ﬂ ’ l-v/.hv /MJ\...'.\I A
I< ° o " N ¥ e oo
—_— N
<7 A & ME N MES o
~ o w.ml__luw & D & %“l .7~ N R V'3
(R I S R - < S A
WO R T e §OW R e 2
® e K EWTE W BN
RN ™ G ./JK G = GEERRE L G
g GO M &R WO % o b ow
R RN SO S, S

FN\A

~~

7

P I
,

“h
w0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審訴字第131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永豪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 年度偵字第9152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
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，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存款憑證）」壹紙及未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」壹張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部分刪除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」、更正『先依「往事記憶」之指示』、『與受「往事記憶」指示到場』；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應論以刑法第212 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；刑法第 212條所定變造「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」罪，係指變造操行證書、工作證書、畢業證書、成績單、服務證、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、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
　　）。次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，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；而變造文書，係指無權製作者，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，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被告所持存款憑證、工作證等物，既係集團成員偽造，自屬另行創制他人名義之文書，參諸上開說明，係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無訛。
　㈡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（工作證）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存款憑證）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之洗錢罪。
　㈢被告及所屬集團偽刻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章並持以蓋用，當然產生該等印章之印文，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；又被告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，應分別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
　㈣被告與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餘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
　　。
　㈤又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其存在之目的，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，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、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、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。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，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，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（最高法院105 年度臺非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，是被告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等犯行，旨在詐得告訴人乙○○之款項
　　，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，因果歷程並未中斷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得認屬同一行為，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　
　㈥復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，本質上係「刑之合併」。其所謂從一重處斷，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，合併為科刑一罪，其所對應之刑罰，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
　　，而為一個處斷刑。易言之，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，論罪時必須輕、重罪併舉論述，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，包括各罪有無加重、減免其刑之情形，亦應說明論列，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，評價始為充足，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重處斷」，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。因此，法院決定處斷刑時，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，做為裁量之準據，惟於裁量其輕重時，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、4408號判決意旨可參）。本案被告於偵查、本院均已自白洗錢犯行，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，原應減輕其刑，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，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，依上開說明，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。
　㈦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犯罪所得，自亦無庸繳交，衡情應已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，故應予減輕其刑。　
　㈧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、手法日益翻新，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、防堵，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，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，而被告正值壯年，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共同參與詐欺犯行以圖謀不法所得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，且其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，其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惟念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自白減輕其刑事由
　　，而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，及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，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，非屬對全盤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權力之核心人物，併兼衡被告自陳國小畢業、離婚、有二名未成年子女（均由被告照護，且其中一名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）、目前從事外送員工作、月收入約新臺幣（下同
　　）20,000多元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，暨本案所生危害輕重、犯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賠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㈠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存款憑證)」1 紙及未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1 張，係供被告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，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
　　，諭知沒收。至存款憑證上偽造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
　　黃茂雄」印文各1 枚，因已隨同憑證一併沒收，是不另予宣告沒收。
　㈡依現有證據，無法證明被告仍得支配或處分其所收取之款項
　　，是若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規定諭知沒收
　　，實屬過苛，爰不併為沒收之宣告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（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文），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  蘇昌澤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承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
，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
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915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4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自民國113年12月3日起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，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，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，對外以投資詐欺手法詐得財物之詐欺集團（下稱本案詐騙集團），並以月薪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元為報酬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工作，甲○○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等人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偽造私文書、洗錢之犯意聯絡，先依「往事隨風」指示，將其傳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及蓋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文之存款憑證列印完成，以作為日後從事面交取款工作之用。嗣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，向乙○○佯稱：可透過「東元國際」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，致乙○○陷於錯誤，依指示於113年12月5日14時13分許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，與受「往事隨風」指示到場、持冒用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之甲○○會面，並交付10萬元予甲○○，足生損害於乙○○及交易秩序，甲○○再依指示將上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，而以上開方式掩飾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。嗣乙○○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

		坦承加入上開詐欺集團，並於上開時、地，依指示持偽造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向告訴人乙○○收受10萬元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、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存款憑證影本、工作證翻拍照片各1份

		告訴人乙○○有遭詐欺集團成員施以前開詐術，因而陷於錯誤，並依詐欺集團之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，交付款項予被告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。被告偽造私文書、偽造特種文書後持以行使，其偽造之低度行為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被告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，屬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 　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丙○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6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徐翰霄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
　　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
　　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審訴字第131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永豪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 年度偵字第91

52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

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，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

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
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存款憑證）」壹紙及未扣

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」壹張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部分刪除「基於參與犯罪

    組織之犯意」、更正『先依「往事記憶」之指示』、『與受「

    往事記憶」指示到場』；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之

    自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

    人者，應論以刑法第212 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；刑法第 212

    條所定變造「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

    紹書」罪，係指變造操行證書、工作證書、畢業證書、成績

    單、服務證、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（最高法院91

    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、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

　　）。次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，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

    義之文書為要件；而變造文書，係指無權製作者，就他人所

    製作之真正文書，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（最高法院

    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被告所持存款憑

    證、工作證等物，既係集團成員偽造，自屬另行創制他人名

    義之文書，參諸上開說明，係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無訛。

　㈡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

   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2 條之行使偽

    造特種文書罪（工作證）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0 條之行使

    偽造私文書罪（存款憑證）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之

    洗錢罪。

　㈢被告及所屬集團偽刻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

    專用章」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

    章並持以蓋用，當然產生該等印章之印文，屬偽造私文書之

    階段行為；又被告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，應分

    別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

    論罪。

　㈣被告與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餘集團成

    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

　　。

　㈤又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其存在之目

    的，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則自然意義

    之數行為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，應就客觀構成要

    件行為之重合情形、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、所侵害之法益與

    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。

    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

    一者，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，而依想像競合

    犯論擬（最高法院105 年度臺非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，

    是被告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

    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等犯行，旨在詐得告訴人乙○○之款項

　　，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，因果歷程

    並未中斷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得認屬同一行為，係以

    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

    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　

　㈥復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，本質上係「刑之合併」。其所謂

    從一重處斷，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，合併為科

    刑一罪，其所對應之刑罰，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

　　，而為一個處斷刑。易言之，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

    立犯罪，論罪時必須輕、重罪併舉論述，同時宣告所犯各罪

    名，包括各罪有無加重、減免其刑之情形，亦應說明論列，

    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，評價始為充足，然後依刑

    法第5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重處斷」，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

    而不論。因此，法院決定處斷刑時，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

    定刑，做為裁量之準據，惟於裁量其輕重時，仍應將輕罪合

    併評價在內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、4408號判決

    意旨可參）。本案被告於偵查、本院均已自白洗錢犯行，依

    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，原應減輕其刑，惟被告所犯

    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，故就其此部分想像

    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，依上開說明，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

    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。

　㈦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

    有犯罪所得，自亦無庸繳交，衡情應已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

    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，故應予減輕其刑。　

　㈧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、手法日益翻新，

    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、防堵，大眾傳播媒體更

    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，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

    關新聞，而被告正值壯年，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加

    入本案詐騙集團共同參與詐欺犯行以圖謀不法所得，侵害告

    訴人之財產法益，且其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致使執法

    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，其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，所

    為實屬不該，惟念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自白減輕其刑事由

　　，而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，及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，且與

    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，非屬對全盤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

    權力之核心人物，併兼衡被告自陳國小畢業、離婚、有二名

    未成年子女（均由被告照護，且其中一名領有中華民國身心

    障礙證明）、目前從事外送員工作、月收入約新臺幣（下同

　　）20,000多元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，暨本案所

    生危害輕重、犯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賠償等一切情狀，量

   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㈠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存款憑證)」1 紙及未

    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

    1 張，係供被告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，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

    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

　　，諭知沒收。至存款憑證上偽造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

    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

　　黃茂雄」印文各1 枚，因已隨同憑證一併沒收，是不另予宣

    告沒收。

　㈡依現有證據，無法證明被告仍得支配或處分其所收取之款項

　　，是若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規定諭知沒收

　　，實屬過苛，爰不併為沒收之宣告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

    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（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

    序法條文），判決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
    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

    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
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  蘇昌澤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承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

，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

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 5

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 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
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

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

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
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

   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

   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915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4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自民國113年12月3日起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加

    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他真

    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，具有持續性

    、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，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

    公司」名義，對外以投資詐欺手法詐得財物之詐欺集團（下

    稱本案詐騙集團），並以月薪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元為報酬

    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工作，甲○○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暱

    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等人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

    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

    偽造私文書、洗錢之犯意聯絡，先依「往事隨風」指示，將

    其傳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及蓋

    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文之存款

    憑證列印完成，以作為日後從事面交取款工作之用。嗣詐騙

    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，向乙○○佯稱：可透過

    「東元國際」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，致乙○○陷於錯誤，依

    指示於113年12月5日14時13分許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

    00號，與受「往事隨風」指示到場、持冒用「東元國際投資

    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之甲○○會面，並交

    付10萬元予甲○○，足生損害於乙○○及交易秩序，甲○○再依指

    示將上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，而以上開方

    式掩飾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。嗣乙○○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

    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加入上開詐欺集團，並於上開時、地，依指示持偽造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向告訴人乙○○收受10萬元之事實。 2 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、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存款憑證影本、工作證翻拍照片各1份 告訴人乙○○有遭詐欺集團成員施以前開詐術，因而陷於錯誤，並依詐欺集團之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，交付款項予被告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

    同犯詐欺取財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

    書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，

    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。被告偽造私

    文書、偽造特種文書後持以行使，其偽造之低度行為，為行

    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

    論罪。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

    及行為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被告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上

    開罪名，屬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

   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 　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丙○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6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徐翰霄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

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

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
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

　　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

　　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審訴字第131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永豪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 年度偵字第9152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
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，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存款憑證）」壹紙及未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」壹張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部分刪除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」、更正『先依「往事記憶」之指示』、『與受「往事記憶」指示到場』；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應論以刑法第212 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；刑法第 212條所定變造「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」罪，係指變造操行證書、工作證書、畢業證書、成績單、服務證、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、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
　　）。次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，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；而變造文書，係指無權製作者，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，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被告所持存款憑證、工作證等物，既係集團成員偽造，自屬另行創制他人名義之文書，參諸上開說明，係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無訛。
　㈡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（工作證）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存款憑證）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之洗錢罪。
　㈢被告及所屬集團偽刻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章並持以蓋用，當然產生該等印章之印文，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；又被告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，應分別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
　㈣被告與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餘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
　　。
　㈤又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其存在之目的，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，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、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、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。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，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，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（最高法院105 年度臺非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，是被告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等犯行，旨在詐得告訴人乙○○之款項
　　，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，因果歷程並未中斷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得認屬同一行為，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　
　㈥復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，本質上係「刑之合併」。其所謂從一重處斷，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，合併為科刑一罪，其所對應之刑罰，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
　　，而為一個處斷刑。易言之，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，論罪時必須輕、重罪併舉論述，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，包括各罪有無加重、減免其刑之情形，亦應說明論列，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，評價始為充足，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重處斷」，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。因此，法院決定處斷刑時，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，做為裁量之準據，惟於裁量其輕重時，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、4408號判決意旨可參）。本案被告於偵查、本院均已自白洗錢犯行，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，原應減輕其刑，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，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，依上開說明，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。
　㈦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犯罪所得，自亦無庸繳交，衡情應已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，故應予減輕其刑。　
　㈧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、手法日益翻新，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、防堵，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，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，而被告正值壯年，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共同參與詐欺犯行以圖謀不法所得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，且其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，其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惟念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自白減輕其刑事由
　　，而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，及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，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，非屬對全盤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權力之核心人物，併兼衡被告自陳國小畢業、離婚、有二名未成年子女（均由被告照護，且其中一名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）、目前從事外送員工作、月收入約新臺幣（下同
　　）20,000多元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，暨本案所生危害輕重、犯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賠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㈠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存款憑證)」1 紙及未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1 張，係供被告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，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
　　，諭知沒收。至存款憑證上偽造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
　　黃茂雄」印文各1 枚，因已隨同憑證一併沒收，是不另予宣告沒收。
　㈡依現有證據，無法證明被告仍得支配或處分其所收取之款項
　　，是若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規定諭知沒收
　　，實屬過苛，爰不併為沒收之宣告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（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文），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  蘇昌澤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承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
，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
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915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4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自民國113年12月3日起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，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，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，對外以投資詐欺手法詐得財物之詐欺集團（下稱本案詐騙集團），並以月薪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元為報酬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工作，甲○○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等人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偽造私文書、洗錢之犯意聯絡，先依「往事隨風」指示，將其傳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及蓋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文之存款憑證列印完成，以作為日後從事面交取款工作之用。嗣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，向乙○○佯稱：可透過「東元國際」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，致乙○○陷於錯誤，依指示於113年12月5日14時13分許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，與受「往事隨風」指示到場、持冒用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之甲○○會面，並交付10萬元予甲○○，足生損害於乙○○及交易秩序，甲○○再依指示將上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，而以上開方式掩飾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。嗣乙○○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

		坦承加入上開詐欺集團，並於上開時、地，依指示持偽造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向告訴人乙○○收受10萬元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、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存款憑證影本、工作證翻拍照片各1份

		告訴人乙○○有遭詐欺集團成員施以前開詐術，因而陷於錯誤，並依詐欺集團之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，交付款項予被告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。被告偽造私文書、偽造特種文書後持以行使，其偽造之低度行為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被告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，屬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 　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丙○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6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徐翰霄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
　　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
　　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審訴字第131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永豪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 年度偵字第9152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

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，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
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存款憑證）」壹紙及未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」壹張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部分刪除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」、更正『先依「往事記憶」之指示』、『與受「往事記憶」指示到場』；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應論以刑法第212 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；刑法第 212條所定變造「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」罪，係指變造操行證書、工作證書、畢業證書、成績單、服務證、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、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

　　）。次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，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；而變造文書，係指無權製作者，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，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案被告所持存款憑證、工作證等物，既係集團成員偽造，自屬另行創制他人名義之文書，參諸上開說明，係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無訛。

　㈡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（工作證）、同法第216 條、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（存款憑證）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之洗錢罪。

　㈢被告及所屬集團偽刻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章並持以蓋用，當然產生該等印章之印文，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；又被告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，應分別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

　㈣被告與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餘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

　　。

　㈤又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其存在之目的，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，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、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、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聯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。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，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，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（最高法院105 年度臺非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，是被告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洗錢等犯行，旨在詐得告訴人乙○○之款項

　　，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，因果歷程並未中斷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得認屬同一行為，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　

　㈥復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，本質上係「刑之合併」。其所謂從一重處斷，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，合併為科刑一罪，其所對應之刑罰，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

　　，而為一個處斷刑。易言之，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，論罪時必須輕、重罪併舉論述，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，包括各罪有無加重、減免其刑之情形，亦應說明論列，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，評價始為充足，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重處斷」，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。因此，法院決定處斷刑時，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，做為裁量之準據，惟於裁量其輕重時，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、4408號判決意旨可參）。本案被告於偵查、本院均已自白洗錢犯行，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規定，原應減輕其刑，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，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，依上開說明，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。

　㈦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犯罪所得，自亦無庸繳交，衡情應已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，故應予減輕其刑。　

　㈧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、手法日益翻新，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、防堵，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，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，而被告正值壯年，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共同參與詐欺犯行以圖謀不法所得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，且其所為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致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，其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惟念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自白減輕其刑事由

　　，而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，及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，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，非屬對全盤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權力之核心人物，併兼衡被告自陳國小畢業、離婚、有二名未成年子女（均由被告照護，且其中一名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）、目前從事外送員工作、月收入約新臺幣（下同

　　）20,000多元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，暨本案所生危害輕重、犯後未與告訴人和解或為賠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㈠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存款憑證)」1 紙及未扣案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1 張，係供被告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，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之規定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

　　，諭知沒收。至存款憑證上偽造之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專用章」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

　　黃茂雄」印文各1 枚，因已隨同憑證一併沒收，是不另予宣告沒收。

　㈡依現有證據，無法證明被告仍得支配或處分其所收取之款項

　　，是若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規定諭知沒收

　　，實屬過苛，爰不併為沒收之宣告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（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文），判決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
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  蘇昌澤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承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

，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
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

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

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915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4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自民國113年12月3日起，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，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，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，對外以投資詐欺手法詐得財物之詐欺集團（下稱本案詐騙集團），並以月薪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元為報酬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工作，甲○○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暱稱「往事隨風」、「往事記憶」等人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偽造私文書、洗錢之犯意聯絡，先依「往事隨風」指示，將其傳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專員工作證」及蓋妥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、「黃茂雄」印文之存款憑證列印完成，以作為日後從事面交取款工作之用。嗣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，向乙○○佯稱：可透過「東元國際」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，致乙○○陷於錯誤，依指示於113年12月5日14時13分許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，與受「往事隨風」指示到場、持冒用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之甲○○會面，並交付10萬元予甲○○，足生損害於乙○○及交易秩序，甲○○再依指示將上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，而以上開方式掩飾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。嗣乙○○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加入上開詐欺集團，並於上開時、地，依指示持偽造之工作證、存款憑證向告訴人乙○○收受10萬元之事實。 2 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、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、「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」存款憑證影本、工作證翻拍照片各1份 告訴人乙○○有遭詐欺集團成員施以前開詐術，因而陷於錯誤，並依詐欺集團之指示，於上開時、地，交付款項予被告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嫌。被告偽造私文書、偽造特種文書後持以行使，其偽造之低度行為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另論罪。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依共同正犯論處。被告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，屬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 　5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丙○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6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徐翰霄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

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

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、服

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
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

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

　　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
四、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、聲音或

　　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